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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人民政府 

行政复议决定书 

 [2017]常行复第 064 号 

申请人：某公司。 

被申请人：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。 

第三人：钱某某。 

申请人某公司不服被申请人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于 2017 年 6 月 6 日作出的常人社工认字[2017]第 30229 号认定

工伤决定书，于 2017 年 8 月 10 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经告

知补正，本机关依法受理。2017 年 9 月 4 日，本机关依法追加

钱某某为本案第三人。本案现已复议终结。 

申请人请求：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常人社工认字[2017]第

30229 号认定工伤决定书。 

申请人称：第三人在申请人处上班期间，并未有受伤的情况

发生。第三人 2016 年 12 月 25 日全天为正常出勤，在此期间，

第三人并未向公司提及自己曾因工受伤的事实，下班时亦未提出

身体有何不适，申请人处也没有任何人见到其在公司受伤。因此，

第三人称在申请人处上班期间受伤的事实并无任何证据证明，其

并不构成工伤。 

被申请人称：一、我局具有工伤认定的法定职权和对该案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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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辖权。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，本机关对所

辖行政区范围内的工伤案件具有工伤认定的法定职权。申请人的

营业执照证明，该单位是在常州市进行工商登记的，因此申请人

的社会保险统筹区是常州市区。第三人在法定时间内向被申请人

提起工伤认定申请，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五条、第十七条的

规定，我局对该案具有工伤认定的管辖权。二、工伤认定程序合

法。2017 年 4 月 10 日，第三人向我局提起工伤认定申请，当日

我局依法受理，并向申请人发送《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》。2017

年 6 月 6 日，我局作出常人社工认字[2017]第 30229 号认定工伤

决定书，并依法送达申请人及第三人。三、认定工伤的事实及理

由。2016 年 12 月 25 日，第三人在单位污水处理场地工作中不

慎摔倒导致受伤，当日经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诊断为右耻骨支骨

折。相关证据材料有：第三人的参保缴费证明、劳动合同书、个

人工伤认定申请、录音资料整理材料、病历资料、对林某某所作

的调查笔录。四、我局作出工伤认定决定法律依据。《工伤保险

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375 号）第十四条第（一）项规定。综上所

述，我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（常人社工认字[2017]第 30229 号）

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法律法规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处理

适当，请常州市人民政府依法维持我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。 

第三人未提出书面意见。 

经审理查明：第三人系申请人职工，从事污水处理工作。2016

年 12 月 25 日 7 时 40 分左右，第三人在污水处理场地工作时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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慎摔倒受伤。当日经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诊断为右耻骨支骨折。

2017 年 4 月 10 日，第三人向被申请人提起工伤认定申请，被申

请人当日受理了该工伤认定申请。2017 年 5 月 4 日，被申请人

向申请人发送了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，并对申请人职工林某某进

行了调查并制作了调查笔录。申请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了一份说

明，称 2016 年 12 月 25 日未有人见到第三人在污水处理车间摔

倒受伤。2017 年 6 月 6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常人社工认字[2017]

第 30229 号认定工伤决定书，认定第三人受到的事故伤害属于工

伤认定范围，予以认定为工伤，并依法送达给申请人和第三人。 

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：1、工伤认定申请表及附页；2、

申请人营业执照副本；3、申请人的企业信息；4、第三人身份证

复印件；5、劳动合同书；6、第三人的参保缴费证明；7、录音

整理资料；8、病历资料；9、被申请人对林某某所作的调查笔录； 

10、申请人在工伤认定举证期间提交的书面说明；11、常人社工

认字（受）[2017] 第 30229 号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及送达

回证；12、常人社工认字（举）[2017] 第 30229 号工伤认定举

证通知书及送达回证；13、常人社工认字[2017] 第 30229 号认

定工伤决定书及送达回证。 

本机关认为：一、被申请人具有对辖区内的职工事故伤害进

行工伤认定的法定职权。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：

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

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。”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：“用人单位未按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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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，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、工会组织

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、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 1 年内，

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

伤认定申请。”本案中申请人注册地为常州市钟楼区，第三人在

法定时间内向被申请人提起工伤认定申请，被申请人具有依法受

理工伤认定申请并作出工伤认定的法定职权。二、被申请人作出

的常人社工认字[2017] 第 30229 号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清楚、证

据确凿、适用依据正确。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四条第（一）项

规定：“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，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，

应当认定为工伤。”本案中，根据劳动合同、参保缴费证明、录

音资料、病历资料等证据可以证明第三人系申请人职工，第三人

上班时间在单位污水处理场地工作时不慎摔倒受伤。被申请人认

为第三人受到的事故伤害属于工伤认定范围，作出认定工伤决定

符合上述条款规定。三、被申请人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程序合法。

被申请人受理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后，依法调查取证，向申请

人发送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，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并

依法送达双方当事人，程序符合规定。四、关于申请人的主张。

申请人称第三人上班期间未有受伤的情况发生，但未能提供证据

证明，故本机关对申请人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。综上所述，被申

请人作出的常人社工认字[2017] 第 30229 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

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内容适当。

据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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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项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 

维持被申请人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 2017 年 6 月

6 日作出的常人社工认字[2017] 第 30229 号认定工伤决定书。 

申请人、第三人如不服本复议决定，可以自收到行政复议决

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的规定

向人民法院起诉。 

 

 

常州市人民政府           

  2017 年 10 月 9 日         




